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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談 DISCUSSION

林業合作社個案輔導剖析－以新竹縣
永泰林業生產合作社為例

一、前言

台灣民營森林若以森林持有權觀點來看，

包括私有林、公有林(兩者合計約25萬公頃)、原

住民保留地森林(17.8萬餘公頃)、國有林班租地

造林(8萬餘公頃)、國有林班解除地及原野地租

地造林，以及近年來於平地地區所推動的獎勵

造林，其面積合計約有56萬公頃以上，約佔台

灣森林面積的27％(羅凱安，2011)。目前社會大

眾對國有林地，普遍存有較高的環境公益功能

期待之際，在短期間內，林木生產功能大概也

只能寄望於民營森林的有效經營。

但是在台灣民營森林經營具有：面積小、

壽命有限、區域市場、農莊林、多元利用與轉

用嚴重等六項特性，目前面臨進口材、環境資

源保育與社區發展等困境(羅凱安，2011)。若就

林木生產方面而言，因其生產規模過小，導致

生產成本高，且林業收入回收時期長，加上目

前林主年紀偏高，幾無從事林業勞力之可能，

致使營林意願低落。因此多有學者指出，若能

透過林業合作社的組織，將國有租地造林、公

私有林、原住民保留地、及其他各種林主加以

整合，形成一個具有生產規模的區域性合作

社，應是一條可以突破目前困境的嘗試 (羅紹

麟，1995；邱祈榮，2011)。

台灣林業合作社興衰，依據羅紹麟研究，

最早的林業生產合作社為1948年成立的竹山林

業合作社，1978年時林業合作社多分布於台灣

中部和中西部，其中最多的是南投縣，有7個林

業合作社，全台總數有13個(羅紹麟，1980)。

隨著木材由國外進口，伐木業的式微，使得林

業生產合作社生存面臨危機，截至2001年，林

業生產合作社只剩下3家，社員307人，總股金

額59萬元。至2012年實際探訪的結果，全台僅

剩下烏山林業生產合作社與竹山青竹生產合作

社還有在實質運作。然而，在此林業合作社幾

乎已全面解散之際，2012年6月，於新竹縣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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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勢操作，正式成立了「新竹縣永泰林業生產

合作社」，這不禁令人好奇，是什麼原因促使

這合作社成立？它的未來是否有前途？這種種

疑問的解答，應是關心林業林木生產未來發展

人士所關注的，也應是林業主管機關未來輔導

林業生產組織的關鍵知識。筆者因緣際會，有

幸參與這家林業合作社從無到有的整個過程，

並且對它未來的發展更有許多的憧憬。因此，

特別為文介紹「新竹縣永泰林業生產合作社」

成立的整個輔導過程，與大家分享這過程中筆

者所領略的點點滴滴，做為日後發展類似組織

之參考。

二、林業合作社概述

林業合作組織是一種採用互助合作、共同

技術支援和經營的組織，廣義上是指林業組合

團體包括第一層次之共同經營，林業合作社、

林業協會、林業聯合會甚至於資本式結合如林

業公司等皆包括在內，然今日吾人所強調者乃

在於家族式為單位而成之合作組織，其合作之

範圍似集中在育林、伐木、林產品之加工運銷

或林業服務等之林業合作社或富於教育性和技

術性之林業協會(羅紹麟，1991)。在林業合作組

織中，合作社組織如依據合作社法指稱合作社

依平等原則，在互助組織之基礎上，以共同經

營方法，謀社員經濟之利益與生活之改善，而

其社員人數及股金總額均可變動之團體(全國法

規入口網站，2011)。

透過林業合作社來整合林主的林地，再以

共同經營方法，可以擴大經營規模，且可做為

對外的單一窗口方便與外界溝通。同時透過合

作社組織能夠聘用年輕具有專業能力的林業技

師，或透過造林撫育專業隊，來協助其管理林

地，提高林木蓄積量。加上合作社組織僅需7個

人以上即可成立，得免徵所得稅及營業稅，且

其種類與業務多元總計有12種之多，應是整合

林主來擴大生產規模的最佳選項。

同時亦可透過林業合作社，配合林木產品

認證制度，提高林木價值。同時參照日本林業

補助的基本精神：補助團體，不補助個人。合

作社亦因其法人性質，被認定為輔導對象，以

林務局林產業輔導體系為例，林業合作社亦被

認可為輔導對象(中華民國品質學會，2009)。因

此，未來政府有相關補助辦法亦可補助合作社

來提高合作社經營效率，間接達到增加林主收

入的目的。

簡言之，透過林業合作社的組織可以擴大

生產規模，可以聘用林業技師協助營林，提升

技術與產品價值，讓林主每年都能夠有收入，

因此建立以林業合作社為核心的林業生產發展

模式，應是未來林木永續生產之基石。

三、 「新竹縣永泰林業生產合
作社」輔導歷程

「新竹縣永泰林業生產合作社」從無到

有，甚至從有到好的階段，依據筆者參與過程與

未來期望大致可以方為三個時期、七個階段：

猶豫期萌芽期

運作成熟期

正式設立

播種期

籌備期

運作育成期

不同輔導階段示意圖

鼓動時期

籌備時期

運作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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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鼓動時期

為了要讓一個林業合作社能夠獲得林主從

瞭解到認同、進而起而行，這個時期是需要有

計畫的去推動的。在這個案例中，大致分為播

種、萌芽與猶豫三個階段，分述於下：

1.播種期

由於多數林主獲得資訊管道有限，恰好新

竹縣政府於2009年起，於尖石、五峰、北埔、

橫山等地區，每年均辦理林農講習暨座談會。

王松永教授與筆者每年均接獲邀請，不辭辛勞

穿梭於各地，參與林農講習暨座談會。曾先後

就木材利用與氣候變遷、森林碳匯管理、森林

認證、林業合作社等議題，對參與的林農提供

最新的森林經營資訊。同時，亦透過多次的座

談，深入瞭解林農們對於林業生產環境的失望

與無奈，並與其探討突破困境之可能性。在座

談時間裡，筆者也慢慢地論及林業合作社的一

些運作形式與可能之效益，席間引起參與座談

林農之注意，且逐漸激起積極想多瞭解林業合

作社的念頭。

當然，一次的座談對於理念的傳達確實是

不足的，尤其是一年一次的座談更是無法將林

業合作社理念的種子埋到林農的心裡。幸好，

連續三年，王松永教授與筆者像傳道士一樣，

每年都去傳遞這種理念，每次都有讓林業合作

社的種子越埋越深的現象，一年比一年的討論

都更深入更熱烈，顯見林業合作社的種子已播

到新竹縣的林農們的心中，期待有一日能發芽

茁壯。

2.萌芽期

透過持續三年不斷的林農講習暨座談會，

過程雖然很辛苦，但看到越來越多的林農，開

始思考籌組合作社的可能，讓人感受到那粒深

埋於林農心中的種子已經開始發芽。在此階

段，以正昌製材廠為核心的林農，開始討論如

何籌組林業合作社，並且積極詢問縣政府人員

該如何進行。此時，筆者也開始著手提供，關

於合作社的一些基本法規與成立要求，讓有心

想成立的林農能夠獲得更多資訊參考。

3.猶豫期

隨著對於合作社的討論與資訊獲得，林農

們開始對於林業合作社成立後，應該如何運

作？是否能有盈餘？這些都是林業合作社成立

後實際所要面臨的問題。此時筆者並未把林業

合作社成立後的運作及盈餘，過分渲染或誇

大；反而是回過來，不斷地去闡述成立林業合

作社要付出哪些成本？以及在運作上會有哪些

窒礙難行之處？甚至也分析萬一經營不善時，

應該要如何面對。經過幾近潑冷水式的討論，

讓有心想籌組林業合作社的熱心人士，逐漸冷

卻下來，在拋開激情之後，更能冷靜下來好好

分析：真正要籌組林業合作社目的是什麼？要

付出多少成本？成立之後如何運作？該如何運

作才會有盈餘？

此時原本激情的人冷卻下來，對於設立林

業合作社開始猶豫起來。因為對於存在許多不

確定的未來，筆者希望不能過分美化，而是應

該讓他們瞭解最悲慘的下場會是如何，讓他們

猶豫與思索。因為唯有透過此種猶豫階段的考

驗，才能讓真正有心推動林業合作社的林農，

能夠顯現出他們的決心。

當然，最後有心成立合作社的相關人士下

定決心的要素，還是在於需要有具體的事項，

讓他們可以看見成立之後的願景，方能臨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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腳投入設立之籌備工作。當他們猶豫不決將近1

年之後，2011年12月左右，筆者帶著林木經營

計畫書的構想，提及若能成立林業合作社，則

可以提供技術協助撰寫社員林地的林木經營計

畫書，可做為未來FSC認證使用。因為有此承

諾，於是在猶豫不決將近一年半左右的時間

後，毅然決定開始籌設林業合作社。

(二)籌設時期

經過三年持續不斷的鼓動之下，以正昌製

材廠為核心的多位林農有意來籌設林業合作

社，開始進入繁瑣的申請程序。這期間更需要

有人從旁輔導林農撰寫相關的申請文件，方能

讓籌備工作順利。本時期可分為籌備期與正式

成立兩階段： 

1.籌備期

依據新竹縣社會團體籌備流程規定，正式

成立大會之前需要有兩次籌備會議：發起人暨

第一次籌備會議與第二次籌備會議。發起人暨

第一次籌備會議係兩個會議前後召開：先開發

起人會議，主要討論推選籌備委員，組織籌備

會，與推選籌備會主任委員；第一次籌備會議

則是審查章程草案、決定籌備期間聯絡地址及

工作人員、決定會員入會申請手續、申請書格

式，並登報公開徵求會員、最後討論籌備期間

經費之收繳及籌墊。至於第二次籌備會議內容

主要為審定會員名冊、確定成立大會召開日

期、地點，並擬訂成立大會手冊內容及討論

案、擬訂年度工作計畫及年度經費收支預算

表、決定理監事選票格式、決定成立大會工作

分工案。

在籌備會議需要審查的文件計有：章程草

案與業務計畫書(含年度工作計畫及年度經費收

支預算表)。這些文件在撰寫過程中，較為關鍵

的部分為：組織章程第六章及業務計畫中關於

業務目標。在其內容的撰寫方面，就要顧及林

業合作社未來所要承攬或推動的業務，方能讓

林業合作社能與未來林業發展相結合。

2012在此期間筆者與籌備會工作人員接觸

頻繁，協助他們撰寫章程草案與業務計畫書，

並實際參與撰寫或修改其內容，希望能適用於

未來實際業務推動。經過長久的努力，終於於

2012年3月4日召開發起人暨第一次籌備會議，

會中並蒙林務局長官蒞臨指導，讓與會的林農

們倍感鼓舞(圖2)：

2012年3月4日召開新竹縣永泰林業生產合作社發起人暨第一次籌

備會議情形

2.正式成立

經過籌備會議的召開之後，再經招募社員

及繳交入股金，終於在2012年6月10日召開成立

大會，會中通過章程草案、通過年度工作計畫、

通過年度經費收支預算案並選舉第一屆理監事。

 (三)運作時期

1.運作育成期

當林業合作社成立之後，需要有具體的工

作能夠開展，方能確保其運作能夠永續。因此

在設立初期林業主管機關應該進行育成輔導，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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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能夠站穩腳步，逐步達到自立運作的階段。以

原民會為例，依據『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原住

民合作社獎勵補助計畫』，原民會鑒於提升原住

民合作社營運體質正常化及開拓市場能力，並降

低取消免稅所造成的影響，對於新成立未滿一年

之原合社，申請單位最高補助開辦費新台幣十萬

元，項目為電腦設備(含周邊硬體設備)、辦公桌

椅、公文櫃、傳真機等，申請以一次為限。另外

每年依照考評成績進行補助 ：

(1)營運設備費用：經主管機關考核評定成績

為丙等者，每社得補助新台幣十萬元以

下，補助項目以原合社營運所需設備且申

請以一次為限。

(2)業務費：經主管機關考核評定成績為丙等

者，每社得補助新台幣三萬元以下，補助

項目為房租、水電費、通訊費、文具用

品、郵資費、及其他必要之雜支費用，申

請以一次為限。

(3)教育訓練費用：經主管機關考核評定成績

為丙等者，每社得補助新台幣三萬元以

下，參與合作社相關進修研習課程訓練費

用；經主管機關考核評定成績達乙等以上

者，每社每年得補助自辦教育訓練費用新

台幣六萬元以下。

由此可見在合作社的運作上，主管機關應

該是可以透過適當法律規定，來補助輔導林業合

作社，讓它早日茁壯，且能正常永續運作。

2.運作成熟期

當育成階段有良好的輔導成效時，林業合

作社應該能夠自立自強獨立運作。而林業合作

社除自己社員林地之經營外，也應該要能夠承

接社外的各種林業業務。因此，政府或其他林

地有多少林業相關業務，可供林業合作社來承

接執行，將成為林業合作社是否永續經營的關

鍵。所以未來應鼓勵林業主管機關能夠釋出更

多業務委託林業合作社來代為執行，例如：獎

勵造林檢測、產地證明驗證、林業施業證照管

理、疏伐調查規劃與施作、辦理實務訓練等工

作，均應是政府能夠委託的業務。由於林業合

作社在運作上有許多種可能模式，加上各種業

務的執行方式，都讓未來的運作充滿挑戰性，

限於篇幅，筆者將另行撰文討論。

四、結論
 

綜觀整個「新竹縣永泰林業生產合作社」

設立過程，新竹縣林農由不瞭解、理解、引發

興趣、猶豫、投入籌備到正式成立，確實是需

要學術界的一些助力。這整個輔導過程前後長

達3年以上，也意謂著要推動林業合作社，首先

要得到當地林農的認可，同時也要能針對林農

需要，提出符合他們利益的林業合作社經營型

態，這些都是需要投入相當多的時間去瞭解、

溝通與協調。

回想三年多前開始推動林業合作社成立

時，當時懷抱滿腔熱情，但幾經衝撞與挫折，尤

其是與束手無策面露無奈表情的林農座談時，每

每都令人感到林業經營的無奈與淒涼。然而，經

由持續不斷的努力，終於能夠有個新的林業合作

社成立，這不敢說是對過去的努力付出有所肯

定，反而認為是對未來林業合作社運作是否能夠

永續順利運作的更大試煉。因此，在此期許所有

關心林業發展的先進們，能夠對林業合作社伸出

援手，擁抱與支持林業合作社，讓它能夠肩負起

中興林業的重責大任。


